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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新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在审计了贵阳新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天药业公司）2018 年度、2017

年度、2016 年度的财务报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的基础上，对后附的新天药业公司编制的

2018 年度、2017 年度、2016 年度的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及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

收益表以及相关附注执行了鉴证工作。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2008）》（证监会公告[2008]43 号）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

露编报规则第 9 号-净资产收益率与每股收益的计算及披露》（2010 修订）的相关规定，

真实、准确、完整编制上述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及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表是

新天药业公司管理层的责任，我们的责任是在执行鉴证工作的基础上，对上述非经常性损

益明细表及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表及相关附注是否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证

监会上述文件的规定编制提出鉴证意见。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01 号-历史财务信息审计或审阅以

外的鉴证业务》 的规定执行了鉴证工作。在执行鉴证工作的过程中，我们实施了询问、

检查记录和文件、重新计算以及我们认为必要的其他程序。我们相信，我们的鉴证工作为

提出鉴证结论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我们认为，新天药业公司上述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及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

益表及相关附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述文件的规定编制。 



  

 

本鉴证报告仅供新天药业公司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之目的使用，未经本事务所书面同意，不应用于任何其他目的。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黄志芬 

 

  中国注册会计师：罗洁 

   

中国 北京  二○一九年五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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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 

 

 
编制单位：贵阳新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8 年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1、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293,490.40 552,448.50 -28,149.67 

2、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3、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不包括与公司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

量享受的政府补助) 
10,032,192.97 3,226,900.00 2,286,200.00 

4、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5、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

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6、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7、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8、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9、债务重组损益    

10、企业重组费用    

11、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12、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13、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14、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

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
4,066,01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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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8 年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15、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16、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17、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18、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19、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20、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85,597.26 -81,344.46  

21、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小计 14,006,103.13 3,698,004.04 2,258,050.33 

减：所得税影响额 2,101,217.99 554,853.61 338,156.30 

非经常性净损益合计 11,904,885.14 3,143,150.43 1,919,894.03 

  其中：归属于母公司股东非经常性净损益 11,904,885.14 3,143,150.43 1,919,894.03 

 

公司法定代表人： 董大伦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袁列萍                       会计机构负责人：袁列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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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表 

 

 
编制单位：贵阳新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2018 年度 
加权平均 

净资产收益率 

每股收益 

基本每股收益 稀释每股收益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91% 0.6061 0.606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08% 0.5045 0.5045 

 

 

2017 年度 
加权平均 

净资产收益率 

每股收益 

基本每股收益 稀释每股收益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98% 0.6303 0.6303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31% 0.6003 0.6003 

 

 

 

2016 年度 
加权平均 

净资产收益率 

每股收益 

基本每股收益 稀释每股收益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2.74% 0.6498 0.6498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1.97% 0.6280 0.6280 

 

公司于 2018 年 5 月 15 日召开的 2017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2017 年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同意以公司总股本 68,88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2 元（含

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式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7 股。因此根据调整后的股数重

新计算了 2016 年和 2017 年的每股收益。 

 

 

 

公司法定代表人：董大伦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袁列萍   会计机构负责人：袁列萍



贵阳新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2017 年度、2016 年度 

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及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与每股收益表的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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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编制原则 

 

本公司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与每股收益表系按照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

（2008）》（证监会公告[2008]43 号）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9 号-

净资产收益率与每股收益的计算及披露》（2010 修订）的相关要求编制。 

 

二、 非经常性损益 

 

非经常性损益是指与公司正常经营无直接关系，以及虽与正常经营业务相关，但由于

其性质特殊和偶发性，影响报表使用人对公司经营业绩和盈利能力做出正常判断的各项交

易和事项产生的损益。报告期本公司主要非经常性损益情况如下： 

 

1、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2018 年度 293,490.40 元、2017 年度 552,448.50 元、2016 年

度 -28,149.67 元 

 

2、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2018 年度 10,032,192.97 元、2017 年度 3,226,900.00 元、

2016 年度 2,286,200.00 元主要系本公司收到的与资产或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主要包

括： 

项目 2018年 2017年 2016年 来源/文号 

上市补助款 2,500,000.00     黔府办函【2016】215号 

上市企业扶持奖励市级补助资金 5,000,000.00     筑府发【2018】25 

一企一策补助资金 300,000.00     筑财企【2017】90 

贵阳市医药企业“巨人计划补助款” 200,000.00     筑财企【2017】89 

坤泰胶囊大品种培育深度开发资助款 100,000.00     筑财企【2017】89 

新增GMP制剂生产线建设项目 181,692.97     黔财建【2013】211号 

消瘀降脂胶囊高技术产业化示范工程 1,246,000.00 1,103,000.00   黔发改高技【2007】1808号 

中药6类新药龙芩盆腔舒颗粒开发 200,000.00   150,000.00 筑科合同【2013204】6-3 

中药提取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 260,000.00 40,000.00   黔财工【2017】48号 

坤泰胶囊大品种培育深度开发项目   320,000.00   筑科合同【20151001】药11号 

名牌奖励款   100,000.00   贵州省名牌产品证书 

企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资助款   298,900.00 340,700.00 
筑科通【2017】67号、筑科通【2016】

36号 

贵阳市医药企业“巨人计划补助款”   250,000.00   筑财企【2016】88号 

坤泰胶囊大品种培育深度开发资助款   80,000.00   筑科社[2015]02号 

贵州省知识产权奖奖励经费   30,000.00   黔科通【2015】37号 

专利资助   5,000.00   黔科通【2015】37号 

锅炉改造奖励资金     520,000.00 乌市监【2016】2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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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8年 2017年 2016年 来源/文号 

省级知识产权优势企业补助款     200,000.00 黔科通【2012】114号 

知识产权示范工作款     100,000.00 
贵阳市知识产权示范企业建设工

作合同书 

发明专利维持资助     30,000.00 筑科通【2016】43号 

苦莪洁凝胶开发     400,000.00 乌科字【2009】42号 

夏枯草口服液的质量标准提升     200,000.00 黔科合中药字【2013】5030 

其他  44,500.00 1,000,000.00 345,500.00   

合计 10,032,192.97 3,226,900.00 2,286,200.00   

 

3、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

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

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4,066,017.02 元，为公司 2018 年处置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

得的投资收益。 

 

三、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的计算公式如下：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P0/(E0+NP÷2+Ei×Mi÷M0– Ej×Mj÷M0±Ek×Mk÷M0) 

 

P0：为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

的净利润 

NP：为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E0：为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期初净资产 

Ei: 为报告期发行新股或债转股等新增的、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资产 

Ej: 为报告期回购或现金分红等减少的、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资产 

M0: 为报告期月份数 

Mi: 为新增净资产次月起至报告期期末的累计月数 

Mj: 为减少净资产次月起至报告期期末的累计月数 

Ek: 为因其他交易或事项引起的、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资产增减变动 

Mk: 为发生其他净资产增减变动次月起至报告期期末的累计月数 

 

                                              

   贵阳新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五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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